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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法立法相关工作计划，被列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及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中。人工智能法的研究重心，已从探讨是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人工智能法的强技术属性注定了其

研究方向更注重解决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文章从探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必要性

出发，进而探讨人工智能法的基本原则应包含公平原则和安全原则，最后为人工智能法立法提供一个基

本思路，希望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法的确立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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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plan related to the legis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legis-
lative pl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2023 legisla-
tive work plan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the AI Law has shifted from discussing 
whether to legislate to how to legislate. The strong technical attribut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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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determines that its research direc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olving the impact and chal-
lenges brought to society by the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discussing the legislative necessity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and then discusses tha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should include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the 
principle of safety. Finally, it provides a basic idea for the legislation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hoping to escor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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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法立法相关工作计划，被列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及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

工作计划中，这是人工智能法立法相关事项被正式提上日程的信号。而当下，人工智能法的研究重心，

已从探讨是否立法转向如何才能制定科学且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法的特殊性体现在，人

工智能不仅拥有类似人类大脑的“思考能力”，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脑。此外，人工智能还拥有影

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是又一次的科技革命，一些欧美国家早已将发展人工

智能纳入科技发展战略中。其中，欧盟的动作最快、最早启动立法工作。在 2023 年 6 月，欧洲会议以高

票表决，正式批准了《人工智能法案》的相关谈判草案。美国的人工智能立法相关工作也不甘示弱，2023
年 9 月，美国正式公布其人工智能立法架构，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构想已趋于成熟。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我们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科技实力两

大优势，制定人工智能法，从而确保人工智能的稳定、可控、发展，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助力全球构建

和谐友好的人工智能环境。 

2. 人工智能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人工智能法的强技术属性注定了其研究方向会注重解决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相比其他现行法，人工智能法立法的必要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2.1. 人工智能法的特殊性 

作为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人工智能法的相关问题，逐渐从传统法学理论体系中分化出来，构建成

独立于其他法学理论的研究框架，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特殊。民法关注人与人、行政法关注人与国家的

关系，人工智能法学有别于这些传统法学理论体系，更关注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社会以及人工智

能与国家的关系[1]。这种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工智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和独立性，是一

个半自主的主体。因此，在制定人工智能法时，需明确人工智能的伦理与合规性、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其被赋予何种权利与义务、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谁来承担如何承担等内容。在人工智能立法的过程

中，不仅要求立法者掌握法学专业知识，还要求立法者们跨学科学习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掌握伦理学以

及社会科学等多不同领域的知识，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人工智能法学跨学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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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人工智能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传统的自然人、法人等主体截

然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于人工智能的相关属性导致的，人工智能目前虽然还属于一种“机器”或者说是

“程序”的阶段，却拥有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决策过程等。为了适应人工智能的这些特点，需要创新理

论。比如说，针对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损害，如何有效预防、如何界定性质、如何追究责任，这些都是人工

智能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其重要性不容小觑。 
此外，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特殊性。人工智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因此研究人工智能法

时我们不仅需要运用传统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式，还需要运用新时代科技手段辅助。为使人工智能法真正

有效衔接、规制人工智能技术，需要立法者亲自进行算法实验和实际运用过人工智能，基于真实数据制

定法律，而非仅靠想象想出一部法律。人工智能系统的思维方式，可以通过算法实验模拟出来，这对于

探讨人工智能的“主观想法”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只有实际使用过人工智能才能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行

为模式有大概认知，从而在未来遇见相关法律问题时防患于未然。总之，我们要在了解人工智能特殊性

的基础上，运用传统与科学技术想结合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有利于推动法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最后，人工智能法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法律的影响，仍需探讨如何确保法律

的有效性和适应社会变迁。对人工智能法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为其

指明正确方向，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2. 人工智能法的目标 

2.2.1. 促进法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革新 
人与机器的关系会逐步迭代原有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传统的法律关系发生根本变革。随着技术的进

步，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关系，正逐渐向新型关系演变，乘客还是原来的乘客——自然人，但是随着自动

驾驶网约车在大城市试点普及，部分网约车司机的工作逐渐被自动驾驶汽车取代；同样地，企业与雇员

之间的传统关系也在改变，例如部分超市不设收银员而是自助收款机，由 AI 摄像头锁定逃单人员，逐渐

演变成了“企业——机器”的关系。尽管关于人工智能能否具备法律主体地位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人

工智能改变原有的法律关系格局这一趋势已无法逆转，在此背景下，诞生于传统法律关系中的传统法律

理论，法律关系一旦在根本上改变，传统法律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迎来革新与发展。传统法律难以适应从

人与人到人与机器关系的转变。因为构建传统法学理论的基础是“人的行为”，比如民法的侵权责任原

则，其核心是人的“主观过错判断”[2]。当关系迭代的现象出现时，我们不能再直接套用这些基于“人

的行为”产生的法学理论来规范人与机器的关系，那么该如何约束和规范，将是人工智能法需要探讨的

问题。 

2.2.2. 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法治实践的全面升级 
第一，推动人工智能时代司法公正。这是人工智能法的立法目标，尤其是当法官遇到不同于传统的

法律问题时——多由人工智能导致的法律问题，为他协助法官公正司法提供正确思路和理论支撑，以更

精确、更好地适用法律，提高判决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最终构建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迭代与进步，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也应能够适时地进行革新与调整，才能确保长期司法公正和

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第二，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执法准确。标准只有确立才能够适用，人工智能法的确立，能够提升执法

人员识别违法行为的能力，从而增强执法精确度。除此之外，还可以进一步确保在法治原则的约束下，

保障程序正义，加强各环节协调，减少执法中不必要的环节，保障执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效预防公

权力对私权利的不当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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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人工智能法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人工智能法的确立，维护法律的尊严与促进社会公

正，确保法律适用的精准性和提升执法效率，最终构建一套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执法理论指导原则，从

而在保障法律权威的同时，促进执法工作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3. 人工智能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一部法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人的有限理性不足以应对这种变

化的无穷性，再优良的法律也无法预料到所有将未发生之事，法律无法规范万事万物，此时就需要法律

原则来填补漏洞、纠正错误。 
作为基础性与综合性并存的人工智能法，其核心在于为人工智能的规范提供法律依据，因此保持法

律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法的稳定性与技术创新之间发生冲突时，

法律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上，明确人工智能法的基本原则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目前学界观点，人工智能法

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 

3.1. 公平原则 

公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基本原则、理念或者基础价值存在。在传统法学

理论中，公平也是一种道德观念，是正义的体现之一，其核心在于人人平等，确保每个独立个体都能获

得其应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基本原则应该或者说至少包括公平原则的理由如下：首先，正义、公平、秩

序与效率共同构成了法律的基本价值体系，其中，公平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认同何种价值，都

体现在法律原则上，人工智能法对公平原则的认同，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它们内在上的逻辑一致性。 
人工智能因其数据来源、算法设计等阶段可能存在设计者的偏好，从而导致最终导向的结果可能存

在偏差、歧视，最终导致不公平[3]。因此，人工智能法中的公平原则不可避免的向算法公平和数据正义

倾斜。算法公平强调人工智能决策全过程的透明、公开和非歧视，从而避免算法结果存在歧视的可能性。

大数据过度地收集、推演、使用大量数据，普罗大众的隐私被过度曝光，因此数据正义要求合理使用用

户数据并加强对公众的隐私保护。此外，数字经济因其固有的垄断特性，驱使着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实

施垄断行为。垄断者为了获得超额利益，势必挥刀向弱者，致使弱者利益受到侵害[4]。 
如何让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福利在全社会实现共享，关键在于社会弱势群体是否也能享受到这种福

利，即常说的木桶效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法所倡导的公平原则，其内涵丰富，如何落实公

平原则与明晰公平原则的适用范围，仍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如郑戈所言，现有法律结构，在数字化时

代的影响下，正悄然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可以做的事情是限制强者、保护弱者，避免“强者为所

能为，弱者受所必受”的情况，法律是社会的公器，它必须找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调整方式[5]。 

3.2. 安全原则 

在人工智能时代，关于安全的议题再次被提起，成为人工智能立法应当要重点关注的价值与法益，

安全原则不仅是衡量安全与效益平衡的重要工具，更是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安全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广义上的安全，主体是国家，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主权和社会安全为重

点；中义上的安全，强调社会结构的秩序稳定；狭义上的安全，则聚焦于社会秩序的特定环节，包括财

产与人身安全，新兴技术领域与行业安全等方面。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背景下，对安全的定

义又多了一个，即在线上虚拟网络活动中，个人行为不受他人监视和跟踪、个人应用数据不被别有用心

之人随意使用、个人隐私数据不被随意出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个人肖像和声音不被 AI 随意合成

使用后再经网络传播从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被侵权人要求侵权人删除权益的相关规定、知情

同意规则也应纳入安全原则的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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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味着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人工智能法应当保障社会安全。人类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势必会带来风险，与此同时，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又会产生新的风险，过度滥用会提高风险传播速度、

风险叠加使其危害系数更高[6]。安全，也是许多法律部门追求的目标，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实现方

法。例如，刑法、行政法通过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方式来实现社会秩序安全，民法通过侵权法来保护交

易安全和财产秩序[7]。 
人工智能技术还在发展中，但科技是把双刃剑，且人类是会未雨绸缪的生物，已经有部分人开始担

心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并引发严重后果，且人工智能技术自身固有的不确定性，立法

者应重视这些不稳定因素，将安全原则作为人工智能法的基本原则，以防止风险。 

4. 人工智能立法的基本思路 

4.1. 总体性立法 

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要求法律在其适用范围内不仅要覆盖宏观，也要细致到微观；立法的前瞻性

和预见性要求，法律应站在后天设计明天指导今天。在传统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平稳的时期，一般是

可以同时满足明确性和具体性这两个要求的。 
然而，在人工智能立法实践中，同时兼顾这两个要求却是一项困难的挑战。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更新

换代的速度非常快，OpenAI 公司从 2018 年发布 GPT-1 到 2022 年发布 ChatGPT 也仅间隔 4 年。若是依

照传统的立法路径，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化速度将超越立法的速度，从而使得被制定出来的法律出现滞后

于技术发展的现象。总的来说，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处于萌芽阶段，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尚未稳定。

因此，人工智能法在其前瞻性、预见性上不可避免地会与明确性、具体性产生冲突，然而实际上，在所

有法律中都存在这样的对立和冲突，只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加突出且难以调和。针对这个问题，人工智

能法应避免过度细化具体问题，相反，它应在宏观上指导，侧重于确立总体方向、基本原则及核心制度，

才能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换言之，为了减少法律的修改频率，延长其适用期限，可以适当减

少对细节的严格规定。 

4.2. 保障性立法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人工智能法需平衡风险防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人工智能立法领域的先

行者——欧盟与美国来看，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工智能立法规制方案。具体而言，欧盟通过其《人工智

能法案》草案，将人工智能应用的风险划分为四个层次，由高到低为：高危、高、中、低以及零风险，这

一风险分类框架构成了欧盟管理人工智能策略的核心，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已经过修订但仍未动摇以危险

层次为基础。相比之下，美国的策略与欧盟截然不同，倾向于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模式，旨在通过减少

监管障碍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在此框架下，监管措施被视作服务于人工智能的有效利用与创新

发展的手段，而非限制其发展。因此，美国的选择体现了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立法取向。 
对于中国来说，在制定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时，应当秉持发展与安全并行的原则，重视法律的保障作

用。这是因为：发展与安全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联系，固步自封易陷入被动，即唯有通过不断发展才能

确保安全。立法者在人工智能立法时，首先应当摒弃零风险的理想主义倾向，对于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

技术，要求零风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为了防范风险而遏制发展更非明智之举[8]。 

参考文献 
[1] 杨延超. 大模型时代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J]. 江汉学术, 2024, 43(1): 45-57.  

[2] 曹险峰. 受损型用人者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论[J]. 现代法学, 2023, 45(5): 36-51.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41


甘舒华 
 

 

DOI: 10.12677/ds.2025.112041 41 争议解决 
 

[3] 陈吉栋. 人工智能法的理论体系与核心议题[J]. 东方法学, 2023(1): 62-78.  

[4] 侯东德. 人工智能法的基本问题及制度架构[J]. 政法论丛, 2023(6): 61-72.  

[5] 郑戈. 数字社会的法治构型[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1): 151-155.  

[6] 侯东德, 田少帅. 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政治风险及其法律应对[J]. 学海, 2021(2): 127-136.  

[7] 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5(5): 128-136.  

[8] 邵长茂. 人工智能立法的基本思路[J]. 数字法治, 2023(5): 1-7.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2041

	人工智能法立法问题研究
	——以基本原则为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Legis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w
	—Taking the Basic Principle as the Path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人工智能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2.1. 人工智能法的特殊性
	2.2. 人工智能法的目标
	2.2.1. 促进法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革新
	2.2.2. 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法治实践的全面升级


	3. 人工智能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3.1. 公平原则
	3.2. 安全原则

	4. 人工智能立法的基本思路
	4.1. 总体性立法
	4.2. 保障性立法

	参考文献

